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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常工信节能〔2026〕30号

关于开展 2026年常州市近零碳工厂
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辖市、区工信（经发）局，常州经开区经发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省

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部署要求，根据《关

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部联节〔2026〕

13 号）、《江苏省零碳（近零碳）工厂培育建设工作方案

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（苏工信节能〔2025〕181号）、《常州

市近零碳园区和近零碳工厂试点建设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4—2026年）》（常政办发〔2024〕3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现组织开展 2026年常州市近零碳工厂推荐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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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设立，且从事实际生产一年以

上（含）的制造型企业。企业符合《常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指

标体系》（附件 1）中基本要求和相关评价指标要求，且评价总

分达到 80 分及以上。

二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企业申报。满足基本条件且自愿申报的企业，按照

《常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指标体系》（附件 1）有关要求进行评

价，并向所在地工信部门提交按规范形成的《常州市近零碳工

厂评价报告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各地工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及近零碳

建设情况进行初审，并充分征求当地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市

场监管等部门意见后，行文向市工信局推荐。

（三）评审确认。市工信局收到各地推荐材料后，联合属

地工信部门对企业进行现场审核，对申报材料开展形式审查，

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在市工信局官方

网站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企业，列入常州市 2026年近零碳工厂

名单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信部门要围绕 1028产业体系，结合本地区产

业结构特点，选择绿色低碳基础好、行业示范带动力强的龙头

骨干企业开展近零碳工厂培育，指导企业按照相关评价要求开

展评价，编制评价报告，切实加强对申报企业评价结果和证明

材料的把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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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企业要切实履行申报主体责任，根据实际情况、

按照近零碳工厂相关评价指标要求，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开展

评价，并确保评价报告中材料、数据、证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和准确性。

（三）市工信局对市级近零碳工厂实施动态管理，原则上

每年进行一次复审。复审工作由各地工信部门执行，复审的近

零碳工厂须对上一年近零碳工厂建设运行情况进行总结，由各

地工信部门复审后，将常州市近零碳工厂复审情况表（附件 3）

报市工信局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市级近零碳工厂资格，三

年内不得重新申报各级近零碳工厂：

1.未按规定参加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；

2.企业提供虚假材料和数据的；

3.企业自行要求撤销其市级近零碳工厂的；

4.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、环境、质量等事故的；

5.企业被依法终止的。

请各地于 2026年 6月 15日前将推荐文件、推荐汇总表（附

件 4）及《常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报告》等申报材料纸质版（一

式两份）、电子版（盖章 PDF、Word格式）、复审结果报送至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节能与综合利用处。

联系人：吴 捷，联系电话：0519-85681224。

附件：1.常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指标体系

2.常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报告（模板）

3.常州市近零碳工厂复审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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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常州市近零碳工厂推荐汇总表

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年 3月 27日

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6年 3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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